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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市公安局文件
株公建字〔2022〕11号
对市十六届人大一次会议第1178号建议的

答复

唐任志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 取消在玉龙路进行驾驶证科目三考试的建议 ”的建议收悉，经我局办公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自您反映的问题交办后，我局交警部门高度重视，责成驾管所认真落实。驾管所迅速召开支委会专题研究您的建议，并及时与云龙交警大队、考场投资方及相关驾校进行了衔接和联系，对相关工作进行了重新部署和调整。
我市机动车驾驶人兰天科目三分考场于2020年4月从天元区泰山西路搬迁到经开区玉龙路、卧龙路、盘龙路路段，6月通过省交警总队验收并正式启用，开考一年多以来，为株洲市民学车考试提供了便利。随着经济发展，学车人和机动车逐年增加，考试路段高峰期时常出现拥堵现象，给市民出行带来不便。现采取如下改进措施：
一、该考场属社会投资考场，我局已将提案反映的请求向投资方反馈，要求投资方拿出考试线路调整方案，6月1日前玉龙路不再作为考试线路。现正在规划对考试线路调整。
二、株洲市驾驶人考试中心科目三于2017年8月开考以来，兰天科目三分考场每天考试计划人数从300人数减少到150人，比以前减少一半考试人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考试路段交通的压力。
三、同时针对教练员带学员练车的问题，我局驾管所已致函教练员的主管部门市交通运输局运管处驾培科，要求该局对教练员加强管理，避开高峰期带学员练车。同时也请社会各界人士给予包容，作为初学驾驶员在考试前熟练考试项目和考试线路也是教练培训应有的内容。
四、各驾校教练员带领学员在考试路段不按规定练车，目的是能让驾校学员更加熟悉考场的路面环境，提高考试通过率。下一步辖区交警大队将进一步加强对考试路段的巡逻疏导力度，对不按规定执行的驾校教练车进行专项整治，确保这些路段交通畅通、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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